
 

 

 

 

 

 

 

 

 

 

 

 

新加坡申请烟草牌照指南 

 

根据新加坡的烟草法、烟草条例及相关法律规定，在新加坡进口、批发、分销或零售任何烟草产品

都必需持有烟草许可证，持牌人必须遵守烟草广告及销售控制等所有与烟草有关的规章制度，例如

禁止烟草产品做广告。 

 

新加坡的烟草牌照分为两类，一类是烟草零售牌照，允许持牌人在酒吧、餐馆、商店等场所销售烟

草，另一类是烟草进口/批发牌照，适用于香烟和其他烟草产品的分销商。 

 

 

第一类：烟草零售牌照 

 

一、 申请人的资格 

 

1、 最低法定年龄以上的个人： 

 

（1） 没有向未成年人（低于最低法定年龄的人）出售烟草制品的罪行； 

（2） 尚未被裁定违反任何适用法律或牌照条款及条件的人士。 

 

根据新加坡的规定，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购买，使用，拥有，销售和供应烟草制品

的最低法定年龄将从 19 岁提高到 20 岁。 随后，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提高到 21 岁。 

 

2、 在新加坡公司注册处（ACRA）或新加坡食品管理局（SFA）许可零售食品和饮料的公

司或个人： 

 

（1） 公司的董事 

（2） 投资人 

（3） 合作伙伴 

（4） 公司经理或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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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烟草零售牌照持有人的责任 

 

1、 在零售店进行的所有烟草产品交易。 

2、 员工的行为。 

3、 依照有关法律对烟草制品的销售进行监督： 

（1） 雇员必须熟悉管理烟草产品销售的法律； 

（2） 非雇员不得经营和零售烟草； 

（3） 在特许经营场所内的所有烟草产品只允许员工接触； 

（4） 每个香烟品牌的每包大小只允许展示一小包在货架，不论何时展示于顾客或公

众，也不论是在补货或在销售交易期间。然而，这并不适用于免税店或专业烟

草企业。 

4、 核实买方年龄。 

5、 每笔烟草交易的发票或收据自签发之日起保留 1 年。如有要求也需提供这些供有关当

局审核。 

6、 禁止向低于最低法定年龄的未成年人贩卖烟草制品。 

7、 禁止在临时搭建的摊位上、医院、诊所、药房、中医院、中医诊所、游乐场所、教育

部或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辖下以青少年为中心的院校零售烟草制品。 

 

三、 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的后果 

 

直接或间接性的向最低法定年龄以下的人员出售任何烟草产品的人都将面临以下惩罚： 

 

1、 初犯： 

（1） 一经定罪，最高罚为款新加坡币 5,000 元； 

（2） 暂停烟草零售牌照为期 6 个月； 

（3） 如果销售给穿校服的未成年人或 12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则立即撤销烟草零售

牌照。 

 

2、 其后的罪行: 

（1） 一经定罪，最高可判新加坡币 10,000 元； 

（2） 撤销烟草零售牌照。 

 

四、 申请烟草零售牌照所需文件 

 

1、 申请人登记副本 

2、 办公室租约或租契（由申请日期起计最少一年的租住期） 

3、 支付牌照续期费用的银行自动转账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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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请烟草零售许可证的费用 

 

烟草零售牌照 费用 办理时间 (工作日) 

新牌照申请 
新加坡币 400 元（包括新

加坡币 60 元申请费） 
14 个工作日 

其后每一年的牌照续期 新加坡币 300 元 14 个工作日 

修订牌照:  

• 更改公司名称 

• 更改零售店名称 

• 更改所售烟草产品的类型 

新加坡币 60 元 14 个工作日 

 

备注： 牌照有效期为 12 个月（以牌照批准之日起算）。牌照续期必须在届满前递交及办

理 。 

 

 

第二类：烟草进口/批发牌照 

 

一、 申请人的资格 

 

1、 最低法定年龄以上的个人： 

 

（1） 没有向未成年人（低于最低法定年龄的人）出售烟草制品的罪行 

（2） 尚未被裁定违反任何适用法律或牌照条款及条件的人士 

 

2、 在新加坡公司注册处（ACRA）注册的公司代表人： 

 

（1） 公司的董事 

（2） 投资人 

（3） 合作伙伴 

（4） 公司经理或发起人 

 

二、 烟草进口/批发牌照持有人的责任 

 

1、 只在牌照所指明的处所存放烟草制品存货。持牌人需提供证明文件以证明对该存货地

点的合法使用权。违例者将被撤销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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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牌照续期的申请须于牌照届满前五个工作日（最少）提出申请。（备注：牌照的续期

申请只会在有关当局收到所需费用后才会正式处理。)  

 

3、 确保所有有关烟草进口/批发的活动及交易均在牌照所指明的处所内进行。 

 

4、 不应因违反任何适用法律或违反本牌照的任何条件而被定罪。 

 

5、 如果有关当局收到医生对持牌人的残疾证明且该残疾将会导致持牌人无法遵守牌照条

款，有关当局可基于这个原因而暂停或撤销该执照。 

 

6、 如持牌人有意更换或增加新的进口/批发的烟草产品，持牌人必须在进口的 14 天前书

面通知有关当局任。如有关当局需检验该烟草产品，持牌人必须提供该烟草产品的样

本。 

 

三、 申请所需文件 

 

1、 申请人登副本 

2、 仓库及办公室租赁协议复印件 

3、 烟草产品制造商的授权书 

4、 支付牌照续期费用的银行自动转账申请表 

 

四、 烟草进口及批发许可证费用 

 

烟草进口/批发牌照 费用 办理时间 (工作日) 

新牌照申请 
新加坡币 2,720 元（包括新加

坡币 100 元申请费） 
14 个工作日 

其后每一年的牌照续期 新加坡币 2,400 元 14 个工作日 

修订牌照:  

• 更改公司名称 

• 变更公司注册地址 

• 更改仓库详细信息 

新加坡币 200 元 14 个工作日 

 

备注： 牌照有效期为 12 个月（以牌照批准之日起算）。牌照续期必须在届满前递交及办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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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源集团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为客户提供新加坡公司的筹建、注册及各类许可证/牌照的申

请及后续维护服务，有关详情请咨询我们的专业顾问。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

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kaizencpa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http://www.kaizencpa.com/

